
保证了周转金的如期回收。1985年，当年发放的周转

金，当年到期收回的就有25.4万多元，占到期应收额

的90%。同时，各主管部门还建立了保放保收保效益

的经济责任制。该县科协1985年借周转金 4 千元，帮

助二里岗乡建立万 寿桥科 普村，明确由 两名科技人

员负责，建立了“三保”经济责任制，即：保放保收

保效益。帮助这个村发展了庭院经济、稻鱼共生和池

养成鱼等40多户科技示范户，当年全村人均收入达680

元，比上年增加68.4%，并提前归还了借用的 4 千元

周转金。

五、干部分工负责，实行包放包收。在加强回收

到期支农周转金过程中，桃源县财政局抽出四名干部

专抓此项工作，并实行了分工负责、包放包收、上下

结合、层层负责的办法，制定了“三定、四包”岗位

责任制。即：定 任务、定要求、定时间 ，包 落实项

目、包资金发放、包经济效益、包到期回收。对周转

金做到了笔笔有人催收，户户有人负责，进一步促进

了到期支农周转金的回收工作。1985年，该县一甲城

乡发放周转金 1 万元，帮助农户发展养殖业。在资金

发放过程中，这个乡采取将任务落实到人的办法，由

乡干部带款到户，包放包收，共扶持了78户农户，发

展生猪820多头，增加收入8.6万多元，到期后除一户

因故申请缓期归还外，其余借款户全部归还了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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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乡地处闽北东

部，是一个仅有 8 个

行政村、 11，000 多人

的小乡，也是省内有

名的老区贫困乡。根

据“有一级政权，要有

一级财政”的要求，

在县政府领导下， 我

乡于 1984年底建立了

乡 财 政 所。一年多

来，财政所通过积极

组织收入，扶持生产

发展， 在帮助村民脱

贫致富工作中取得了

一 定成 效。1985 年

全乡完 成 财 政 收入

37.61 万元，占 年度

计划的118.6% ，比上

年增长41.1% ，分得

超收分成2.9万元，全

乡人均收入由 1984年

的141.5元提高到 178

元. 我们的做法是：

一、 加强农林特

产税征管， 大力组织

收入。 农林特产税是

我乡财 政的主 要收

入。为了做好这项工

作，我们注意取得领

导支持和部门配合 。

去年初， 为解决征税

站设点问题，乡长多次出面落实房子， 收回了被私人

占用多年的路口公房 作税费申 报 站，并 根据我乡

税源分散的情况，给财政所批款3，200元 购 置了一辆

摩托车作流动检查的交通工具，便利了零散税款的征

收。为了协调部门的行动，乡党委书记、乡长带领财

政所人员主动上门与税务所、工商所、林业站等单位

商讨征管办法，几家联合成立了税、费申报站， 互相

配合，统一行动，共同征管，基 本 上堵 塞了漏税现

象。我们在征收办法上，对不同的税种采取了源头控

制、评产定税、村民 委员会代征和委托供销社统一收

购、统一代征等办法，同时，我们还挨家逐户地突击

完成历年尾欠征收任务，从而扫清了历年农业税尾欠

2.21万元，做到了年税年清。1985年全乡农林特产税

完成13.72万元，超过县下达任务7.6万元的81% 。

二、扶持生产发展，帮助脱贫致富。财政所建立

以来，我们非常重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，注意当好乡

政府的参谋，从资金、技术、财务管理上帮助各村发

展生产，改变贫困面貌。

1.采取“以工补农”措施，帮助发展生产。我乡

拥有山地面积20万亩，其中林地面积16万亩，过去由

于公路不通，木材运不出去，每年都要烂 掉 不 少木

材，造成很大浪费。为了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，扶持

村民发展经济，1985年我们拿出乡企业上交的利润2.8
万元给乡经委支持贫困村，利用木材办食用菌种厂。

对贫困户采用赊销的办法提供菌种1.6万瓶，并设立门

市部销售食用菌，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。今年我乡

共扶持551户边远山村农民发展食用菌，生产了干香菇

1.8万斤，增加收入 27万元。黄坑村农民许维倩一家发

展食用菌生产，1985年全年收入达到7，060元，人均纯

收入987元，实现了脱贫致富。

2.采取贴息贷款办法，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。19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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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年乡财政通过银行发放贴息贷款28，100元，解决了

147户贫困户发展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。外屯村村民吴

正喜一家八口人，1984年人均收入仅139元，还欠1，000

元的债务。1985年乡给他扶持贴息贷款2，000元，用于

发展黑木耳生产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收入14，256元，

加上责任田粮食和其他家庭副业，总收入达到16，544

元，纯收入10，844元，人均1.355元，一举还 清了旧

欠，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，成为贫困山区的专业大户。

3.无偿或低价提供种苗扶持贫困户.我乡人均拥

有山地18亩，过去这一自然优势没有被很好地利用，

国家给贫困户 扶持的生产资金落不到实处。吴场村有

位贫困户领到扶贫款，想发展种养业又没有种苗，拿

回家又怕妻子花掉，最后干脆把这笔钱存入信用站。

根据这些情况，乡财政所筹集19，000元资金，由农业

部门提供种苗扶持发展种养业。1985年全乡从外地购

入日本巨峰葡萄苗2，000株，每株补贴0.5元供给贫困

户，对特别贫困的稠岭村农户则无偿送给1，000株。此

外，还提供柿子苗、红枣、山楂苗、茶苗和杉木苗。

稠岭村魏书定在乡扶持下种植了200株葡萄，1，200株

杉木苗，15株苹果，现在长势良好，两年后仅葡萄一

项一年就可以收入2，500元.
4.技术上给予指导，帮助农民提高 专 业知识。

1985年财政所拿出1，500元举办了食用菌、长 毛兔、裁

缝等四期培训班，共培训500多人次，乡政府还批专款

聘请熟悉香菇种植技术的人员，深入到八个村包片指

导食用菌生产，今年为了加强粮食生产的技术指导，

又从八个行政村选拔了八位种田能手，担任了不脱产

农技员，帮助群众排忧解难。

5.保护集体经济.我乡规定每年木材限额采伐在

8，000至10，000立方米之间，过去采伐一般都 是雇外

地工，由个人承包经营。这样，本地林农和集体只能

获得很少的收益。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后向领导反映，

乡政府及时采取措施，决定以行政村为单位，由本地

林农组成采伐队，照顾贫困户优先参加，由集体承包

经营。为了提高木材经 营的 经 济效益，我们主动把

关，要求各村销售木材款一律转到乡财政所，经财政

所审核后转到村，这样把住了木材出口的价格，保护

了集体和林农的利益，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。今年仅

砍伐木材一项就收入40万元，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

性。

是事先积累资金，在积累过程中不发生支付行为，待

受保人产生支付需要时，根据投保金额 和时间，一次

或分期支付；也可以是在全社会范围内，预先建立保

障受保人基本生活的基金，在建立基金的同时，组织

对受保人的支付。举例来说，企业职工福利基金属于

基金制，但并不是事先积累。因此，我们对基 金制的

认识不能绝对化和片面化。

其次，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理解和认识事

先积累的基金制。提出事 先积累基 金 制的同志认

为，事先积累可以避免将来负担过重。从企业和个人

的微观层次上看，按一定比例事先提取保险金（尤其

是养老保险金）确实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 将 来的负

担。但是从资金运动的 宏 观 层 次上看，一定时期内

（如一年内）社会保险开支总是一个既定的数量。一

定时期的国民收入也总是形成积累和消费两部分，而

社会保险开支则是消费总额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就一定

时期而言，社会保险开支总是 占国 民 收入的一定比

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事先积累与否，并不会在宏观

上影响社会保险开支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。换言之，社

会负担的轻重只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险开

支的增长。因此，从宏观上考虑，在社会保险待遇为

一定的条件下，我们靠采取事先积累减轻社会负担，

不如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社会保险开支在 各个时期均衡

地进行负担。

最后，如果采取事先积累，仅养老保险一项，就

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。目前，全国职工一年养老保

险开支约占国民收入的 2 % ，这是必不可少的支出。若

在职职工再事先提取养老保险费，按工资总额的20%
计算，一年约需200多亿元。考虑到在十五年以内退休

的职工，按现行退休费待遇仅提20% 的养老保险费，

肯定不 够 退 休 后的开支，因而还需要事先补足这部

分开支。在现有财力下，一年要企业提取这么多的养

老保险费，显然是无法承受的。

综上所述，完全事先积累的基金制不适合我国目

前的情况，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

式。

在目前情况下，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险

基金制呢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：以立法形式建立社会

保险基金，本着以支定收的原则确定统一的保险费提

取比例，所有的企业按统一比例交纳社会保险费。为

了避免年度之间提取比例变动幅度过大和调整比例的

次数过于频繁，可以考虑，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，

确定一次社会保险费的提取比例.在提取的同时，由

有关部门根据规定对受保人按期支付保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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